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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事業務宣導


壹、「莫拉克」颱風重創南台灣，相關賑災、救災與補助等相關事宜：

 一、高雄縣政府來函請本縣軍公教人員發揮人飢己飢，人溺己溺之精神，自由樂捐一日所得協助賑災。自由樂捐調查表將發給各辦公室，如欲自由樂捐同仁，請於98年9月9日前填妥調查表後繳回人事室，統一由出納組於98年10月份薪水中代扣。
 二、公教同仁相關救助請領資訊，如各項災害補助、眷屬死亡補助、心理諮商輔導、出差勤相關規定等請參閱本校網站公告。
 三、行政院人事行政局函略以，莫拉克颱風救災期間，各機關學校公務人員自願參加機關學校或社會服務團體組織所舉辦之志願服務工作，在不影響本職業務情形，且經機關首長同意，得於災後1個月內核給3日以下公假。

同仁如欲參加各機關學校或團體組織之救災工作，在不影響業務情形之下，簽請單位主管與校長同意。

 四、莫拉克颱風災害期間，各機關學校核派至災區實際執行救災及災後復原重建工作人員，同意由服務機關學校或主管機關為其另投保意外保險。
 五、因應緊急處理莫拉克颱風救災工作需要，重申各機關公務人員於其本職工作外，奉派協助參與救災工作人員，人事單位得依公務人員請假規則規定從寬給予公假
貳、人事法令與業務宣導：

一、有關98學年第1學期子女教育補助費申請事宜：

（一）申請期間：自即日起至98年9月30日止申請。

（二）繳驗證件：符合申請資格同仁請於前開期間內攜帶子女之已經繳費完後之收據（就讀國中與國小免繳交）儘速辦理。

（三）服務措施：為服務同仁，子女教育補助費申請表由人事室主動列印交給同仁簽章即可，唯同仁之子女在學制上有變更者（如國中升高中、高中升大學等）或第一次申請者，請務必儘速與人事室聯絡。

二、本縣員工協助方案部落格業已建置完成並開張了，歡迎同仁踴閱前往參閱：

網址：http://tw.myblog.yahoo.com/iam7477611
發表方式：於右上角點選「請選擇功能」－「發表文章」－輸入帳號「iam7477611」、密碼「7477611iam」－輸入文章標題－選擇「文章分類內容」－「輸入內容」－立即發表。 

三、98年6月6日以後（含）奉准進修者，嗣後辦理育嬰留職停薪時，僅准予進修至當學期為止，復職後始得繼續從事進修活動。 
四、公務人員及其配偶養育3足歲以下子女者，如雙方均為公務人員，僅本人或配偶之一方，得提出申請育嬰留職停薪，且各機關不得拒絕。至公務人員之配偶如未就業時，得否申請育嬰留職停薪一節，參照性別平等法第22條之規定，原則上不得申請育嬰留職停薪，但如有正當理由並經機關核准者，不在此限。
五、兼職宣導：
依公務員服務法規定，公務員（含校長與教師兼行政人員）不得經營商業或投機事業，非依法不得兼任公營事業機關或公司代表官股之董事或監察人，除法令所規定外，不得兼任他項公職或業務，其依法令兼職者，不得兼薪及兼領公費。 
兼任教學或研究工作或非以營利為目的之事業或團體之職務，應經服務機關許可，機關首長應經上級主管機關許可。 

六、兼課宣導：
   公教人員應各大專院校聘兼課，應事先報經各服務學校同意即可；惟學校校長應報經縣府同意，始得前往兼課。每週上班時間內兼課限2小時；如係兼課3學分者限3小時，上、下班時間兼課合計不得逾4小時，並以事假、休假或補休登記。  
七、97學年度教師成績考核考核獎金依例將於98年10月底發放。
八、公務人員保險法新增訂第   17- 1 條：
    被保險人加保年資滿一年以上，養育三足歲以下子女，辦理育嬰留職停薪並選擇繼續加保者，得請領育嬰留職停薪津貼。

前項津貼，以被保險人育嬰留職停薪當月起，前六個月平均保險俸（薪）給百分之六十計算，自留職停薪之日起，按月發給；最長發給六個月。但留職停薪期間未滿六個月者，以實際留職停薪月數發給；未滿一個月之畸零日數，按實際留職停薪日數計算。

同時撫育子女二人以上者，以請領一人之津貼為限。

夫妻同為本保險被保險人者，在不同時間分別辦理同一子女之育嬰留職停薪並選擇繼續加保時，得分別請領。
九、目前人事室正積極推動「當責」：「當責」（Accountability）的觀念目前正逐漸在各種公私部門組織團隊中凝聚形成，如排山倒海，不可抑遏。其意義是能算清楚的，要報告的，可依賴的，能解釋的，知得失的，重後果的，重成果的。它是重視成果導向的運作關係，在任務執行過程中需要報告進度及成果，並重視執行的後果及改進績效，進而提升團隊行政效率與效能。)
心靈小補帖

快樂
快樂，是純粹自然的產物， 
是自己百分百支持自己、肯定自己的禮物 
沒有了自我，一切的快樂都是虛偽的假象 
即是人家批評你、否定你、攻擊妳， 
也不代表你的自我受到否定， 
唯一能否定你的人，只有你自己
因此，那些經不起人家批評， 
人家說一句，就要難過三十天， 
人家說兩句就要打人翻臉的人， 
事實上是對自己極端沒信心的表現。
當然了！這種容易跟人家「批評」起舞的人， 
注定要跟快樂說拜拜 
只要有人的地方就有是非； 
只要人家有嘴巴，就會有意見和批評 
想快樂的人，就不要太在意別人的批評
再者，太在意別人想法的人，不僅不能快樂， 
也容易失去自己的特色和個性， 
更沒辦法發揮自己的潛能。
總之，嘴巴是別人的，人生! 是自己的， 
有習慣性被人家嘴巴「虐待」的人， 
請用左腦右腦想一想： 
『為什麼我要當人家嘴巴的奴隸？為什麼要這麼在乎別人的想法呢？』 
只要你想通了，你就擁有快樂的自主權了！  
每天其實都不一樣，也不應該一樣， 
別讓自己像是踩在影印機上copy日子， 
只要你願意，生活裡可以有日日不同的花樣
(轉貼自網路文章)
